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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3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1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

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称，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

的需要，你公司不再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永拓所”），拟改聘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堂堂所”）担任你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，审计报酬 200 万元。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在函询堂堂所、永拓所的基础上，补充

披露如下事项： 

一、关于执业能力 

1、请说明堂堂所在承接你公司的审计业务中，项目合伙人、签

字注册会计师、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

人员何时成为注册会计师、何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、何时在

堂堂所执业，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具体情况，相关

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胜任能力。 

2、请堂堂所说明截至目前已承接及拟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所处行业、审计收费、签字会计师及

复核人员等，并结合堂堂所人员构成及项目安排，说明是否具备承接

相应业务及按时完成审计业务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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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请说明堂堂所是否充分了解你公司面临的风险，如是，请说

明其所了解的风险情况及拟实施的审计程序，并结合其过往审计业务

开展情况、应对重大复杂事项的经验、专业人员配备等因素，以及其

业务承接的风险评估程序和结果，说明是否具备承接你公司业务的专

业胜任能力。 

二、关于沟通及内部控制审计 

4、永拓所对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事项包括：大额预付款项的

商业合理性、款项可收回性，涉及金额 4.04 亿元；关联方占用资金

的可收回性，涉及金额 2.67 亿元；与 10 家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可收

回性；转让每克拉美（北京）钻石商场有限公司 100%股权形成的股

权转让款的可收回性，涉及金额 3.92 亿元。同时，你公司存在违规

对外担保，涉及金额 26.05 亿元，多项未决诉讼等。请说明堂堂所与

永拓所沟通的具体内容，是否就上述问题进行沟通，如是，请说明沟

通的具体情况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5、2021 年 1 月 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类金融板块控股子公司

赫美小贷 51%股权被司法拍卖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持有的深圳赫美小

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赫美小贷”）51%的股权于 2020 年

12 月 4 日被司法拍卖。你公司未就该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请堂堂所评估上述事项是否表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，如是，请堂

堂所说明针对公司内部控制拟实施的审计程序。 

三、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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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请详细说明永拓所不再担任你公司审计机构的原因，与你公

司业务发展及未来审计的需要存在何种关联，你公司与永拓所的前期

沟通是否存在争议事项，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

的原因进行核实，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，是否存在向堂堂所

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形。 

7、请说明你公司在选择堂堂所过程中，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监

事会对评价堂堂所的专业能力、独立性、诚信情况以及投资者合法权

益保护能力等所采取的评估程序和结果，并说明程序是否充分、结论

是否客观。 

8、请你公司分别说明本期年报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的定价

原则，较上一期审计费用的变化情况及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

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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